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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协[2012]170号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开展

资产评估新业务报备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 ，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 

为了鼓励资产评估机构积极进行市场拓展和业务创新，为资产评估机构承接新业务提供政策指导和技术支持，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中评协）决定组织开展资产评估新业务报备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新业务及报备范围

资产评估新业务是指随着评估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以及新的经济行为和新的资产类型出现而出现的新的评估、评价、调查和管理咨询业务，主要包括传统评估领域中的延伸业务，以及传统评估领域之外的新兴业务，涉及经济建设、政府及社会管理、生态建设、文化建设等各个领域。

中评协将实时公布新业务报备参考目录。

二、报备程序

为保证新业务报备工作的顺利开展，现设立以下程序：

（一）新业务报备

中评协授权地方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地方协会)负责组织开展地区内具有非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新业务报备工作。地方协会应对所报备材料进行初审汇总，并统一向中评协报备。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直接向中评协报备。

新业务原则上按半年度报备，请求技术支持和重要紧急的新业务可在业务开展过程中或完成后，实时向中评协报备。

（二）新业务认定

新业务认定是中评协根据新业务的范围和行业发展要求对申请报备的新业务进行审核和确认的过程。申请报备的新业务经过认定方可确认为新业务。

中评协组织协会相关人员及行业专家成立新业务认定专家组，对申请报备的新业务进行认定；对于请求技术支持和重要紧急的实时报备业务，可根据具体情况适时认定。

（三）新业务激励

中评协根据新业务认定情况采取下列激励措施：

1.组织开展与新业务相关的评选活动，设立新业务推荐奖、新业务开拓奖、新业务组织奖等奖项。

2.对表现突出的资产评估机构授予新业务推荐奖，并将新业务报备情况作为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加分因素。

对有助于新业务归纳上升为行业执业标准和规范的、或新业务技术思路对准则建设产生积极影响的资产评估机构，将予以奖励，列入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加分因素。

3.对具体承担新业务且创新能力突出的专业人员予以鼓励，授予新业务开拓奖，并授予专业新锐或专业精英称号，作为金牌会员等相关荣誉评选的重要依据。专业新锐或专业精英优先参与评估行业专业研究和准则建设等工作，优先入选专家库专家和专业委员会观察员。 

4.对新业务报备组织得力、成效突出的地方协会，授予新业务组织奖。 

三、报备材料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填写《资产评估新业务报备申请表——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参见附件二）、《资产评估新业务报备申请汇总表——资产评估机构》（参见附件四），同时报送评估报告、评估说明或其他专业报告（电子版）。具有非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填写《资产评估新业务报备申请表——具有非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参见附件三）、《资产评估新业务报备申请汇总表——资产评估机构》（参见附件四）。

地方协会填写并报送《资产评估新业务报备申请汇总表——地方协会》（参见附件五），中评协将根据实际情况请地方协会提供相关评估报告、评估说明或其他专业报告（电子版）。

四、报备时间

新业务报备申请截止日期为每年6月30日和12月31日，地方协会和具有证券期货业务相关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在截止日期后一个月内将新业务上报中评协。

此次新业务报备主要为2011年以及2012年上半年开展的新业务，报备新业务类型参见附件一《资产评估新业务报备参考目录》，各单位应于2012年10月底前将有关材料上报中评协。

五、报备要求

此次新业务报备为首次开展，中评协决定在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先行试点实施，地方协会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自主开展。

在开展新业务报备工作时，地方协会和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要充分认识到新业务报备的重要性，指定专人负责，积极落实。地方协会可参照中评协文件开展地区内新业务报备及市场开拓工作。

六、联系方式

为了加强沟通和联系，地方协会和具有证券期货业务相关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需设新业务报备联系人，建议与《中国资产评估理论与实践》案例征集联系人一致，如有变更，请将联系人姓名、电话、传真、电子邮箱报中评协发展研究部。

联系人及电话、邮箱：

王宗礼，（010）88191734；wangzongli@cas.org.cn；
陈冠群，（010）88191780；cgq@cas.org.cn。 

附件一：资产评估新业务报备参考目录

附件二：资产评估新业务报备申请表——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

附件三：资产评估新业务报备申请表——具有非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

附件四：资产评估新业务报备申请汇总表——资产评估机构

附件五：资产评估新业务报备申请汇总表——地方协会

（本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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